
金門縣自來水廠函復水利署 108年 1-12月離島供水營運虧損差價補貼計畫查核紀錄辦理情形表

事項及內容要點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

一、 經查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年度「營業收入-勞務收

入-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收入」決算數 7,076,871元，

因其已由新設用戶負擔，爰應自營業成本及費用

中扣除，不予計入108年度離島用水差價補貼。

二、 金門縣自來水廠109年度帳列「什項收入」計收回

108年度考績、考核及年終獎金等計 4,711,725元

經查該筆收入為108年度預提考績、考核及年終獎

金因未覈實估列，導致當年度費用虛增，即 108

年度離島用水差價補貼多計 4,711,725 元，故應

於108年度離島用水差價補貼減列該項金額。

三、 經查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年度決算於「管理費用-

用人費用-福利費-其他福利費」項下列支108年春

節餐會款、春節禮品等4筆費用合計245,440元，

非屬「離島供水營運虧損補助辦法」第4條所規定

必須之自來水成本，爰不予計入 108 年度離島用

水差價補貼。

四、 金門縣自來水廠108年度決算「業務費用-會費、捐

助與分擔費用-捐助-捐助國內團體」項下列支工會

圑體補助費計30,000元及補助工會員工參加教育

訓練旅費款計62,315元，以上合計92,315元，非

屬「離島供水營運虧損補助辦法」第4條所規定必

須之自來水成本，爰不予計入 108 年度離島用水

差價補貼。另有撥付睦鄰基金補助經費予鎮公所代

辦款200,000元，經查該廠係依據『金門縣自來水

廠「金門自大陸引水計畫」睦鄰經費補(捐)助作業

要點』執行，惟「金門自大陸引水計畫」即將於本

(109)年度完工，建議應於該補(捐)助作業要點訂



定「落日條款」。

五、 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年度由「供水費用-損失與賠

償給付-賠償給付-公害賠償」項下列支紅山淨水場

配水端鋁超標管制標準罰款等 4筆共計247,440元，

非屬「離島供水營運虧損補助辦法」第4條所規定

必須之自來水成本，爰不予計入 108 年度離島用

水差價補貼。

六、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94 年 12 月 26 日處實二字第

0940009394 號函規定，政府捐助之折舊性資產應

依該資產之耐用年度，依折舊費用之提列比率分

期認列捐助收入；故 108 年度屬政府補助之折舊

費用計 46,125,671 元，爰不予計入 108 年度離島

用水差價補貼。

七、 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年度決算「業務費用-材料用

品費用-用品消耗-其他」項下列支第 52屆自來水

節慶祝活動餐費等款149,740元，非屬「離島供水

營運虧損補助辦法」第4條所規定必須之自來水成

本，爰不予計入108年度離島用水差價補貼。

八、 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年度決算「供水費用-用人費

用-超時工作報酬-誤餐費」項下列支清洗配水塔人

員誤餐費等款項，經查行政院主計處 84年 5月 30

日臺(84)處忠一字第04861號書函∶「除為接待外

賓，或利用膳食時間舉行重大會議，或因為團體

勤務之特殊需要，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時，

得由機關統籌供應餐盒，並免予於加班費內扣除

外，其餘一般加班均不得於支領加班費外另行供

應餐盒，以重公帑。」，如有非屬前述之特殊情況

者，應注意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九、 經查金門縣自來水廠 108 年度供水量決算數為



6,239,944 立 方 公 尺 ， 較 107 年 度 決 算 數

6,146,269立方公尺，年增率僅 1.52％，然費用

增加較多項目包括：

(1) 外包費108年度決算數為 100,931,935元，較

107 年 度決算數 87,181,073 元 ，年增率

15.77％。

(2) 供水費用-服務費用-棧儲、包裝、代理及加工

費 108 年度決算數為 81,479,875 元，較 107

年度決算數63,004,015元，年增率29.32％。

(3) 供水費用-材料用品費-使用材料費108年度決

算數為 48,458,883 元，較 107 年度決算數

24,327,836元，年增率99.19％。

(4) 業務費用-服務費用-棧儲、包裝、代理及加工

費 108 年度決算數為 1,204,539 元，較 107 年

度決算數770,667元，年增率56.30％。

(5) 業務費用-材料用品費-使用材料費108年度決

算數為 1,977,778 元，較 107 年度決算數

1,155,912元，年增率71.10％。

(6) 其他負債-什項負債-暫收及待結轉帳項108年

度決算數為 68,142,337 元，較 107 年度決算

數9,545,003元，年增率613.91％。

請就前述項目補充說明費用或負債增加之原因，俾為

後續審核108年度差價補貼之參據。


